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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50      证券简称：华鹏飞      公告编码：（2021）139号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人向公司租赁房产的公告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

人向公司租赁房产变更的议案》，关联董事张京豫先生、张光明先生对该议案回

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分别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和审核意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4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

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关联人向公司租赁房产的议案》，同意公司

将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华飞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飞供应链”）100%股权

作价人民币 1,831.17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京豫的一致

行动人、总经理张倩女士，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华飞供应链及其子公司不再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上述股权转让前，因公司与华飞供应链已经签署了尚在有

效期内的《房屋租赁合同》，为维护华飞供应链员工及业务的稳定性，公司同意

继续履行该租赁合同，将深圳市福田区深业上城 2 号塔楼 4303 号房面积约 350

平方米租予华飞供应链，租赁期限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出售子公司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及《关于关联人向公司租赁房产的公告》。 

现因公司拓展业务需要增加办公面积同时保障华飞供应链业务的持续性及

办公地点人员的稳定性，双方就《房屋租赁合同》签订《补充协议》，变更租赁

面积由约 350 平方米变更为约 262.5 平方米，租期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022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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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28 日月租金由 54,960.44 元调减为 41,220.34 元，租期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月租金由 66,599.13 元调减为 49,949.35 元，租期 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月租金由 68,597.11 元调减为 51,447.83 元，

月物业管理费由 12,232.85 元调减为 9,232.39 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属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深圳市华飞供应链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王汶洲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27 日 

6、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皇岗路 5001 号深业上城(南

区)T2 栋 4303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46341229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供应链

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国内、国际、货运代理；装卸及相关服务；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不含限制项目）；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及限制项目）；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自有物业租

赁，物业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大型物件

运输（一级）（集装箱）；货物联运及配送；仓储；预包装食品的批发、零售；

搬运；劳务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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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股权结构：张倩持股 100%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合并） 

2020.12.31 

（经审计） 

2021.09.30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478,847.52 22,013,462.74 

负债总额 19,165,111.57 4,691,733.37 

净资产 18,313,735.95 17,321,729.37 

主要财务指标 2020 年度 2021 年（1-9）月 

营业收入 10,816,602.28 2,337,648.36 

营业利润 3,882,223.88 -963,103.01 

净利润 3,158,769.95 -992,006.58 

11、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华飞供应链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京豫的

一致行动人、总经理张倩女士的控股公司。 

三、签订《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房屋租赁合同主体 

出租方（甲方）：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深圳市华飞供应链有限公司 

（二）租赁面积 

甲方将深圳市福田区深业上城 2 号塔楼 4303 号房租给乙方，租赁标的物的

房屋建筑面积由约 350 平方米变更为约 262.5 平方米。 

（三）租赁费用及支付方式 

1、月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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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租赁期间 月租金总额 

2021 年 12 月 1 日-2022 年 2 月 28 日 41,220.34 

2022 年 3 月 1 日-2023 年 2 月 28 日 49,949.35 

2023 年 3 月 1 日-2024 年 2 月 29 日 51,447.83 

2、物业管理费用： 

物业管理费用为 9,232.39 元/月。 

乙方的租金及物业管理费具体金额，应以甲方与房屋产权人、物业公司签订

的房屋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物业管理服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为准；租金及物

业管理费有调整时，甲方以加盖公章的书面通知函件通知乙方，且事先无需征得

乙方同意。函件与主协议及本补充协议有冲突的，以函件相关内容为准。 

3、支付方式 

租金、物业管理费均按月支付 

（四）其他约定 

本补充协议是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的组成部分，对同一事项约定不一致的以

本补充协议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签订《补充协议》系变更租赁面积导致租赁价格及物业管理费相应变化。

本次交易单价与公司和房屋产权人/物业管理公司已经签署相关协议约定的租金

及物业管理费一致，遵循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则。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系公司向关联人出售全资子公司华飞供应链股权后形成

的关联交易，因公司拓展业务需要增加办公面积同时保障华飞供应链业务的持续

性及办公地点人员的稳定性，公司与华飞供应链签订《补充协议》变更租赁面积，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积已发生的各类交易的总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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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年初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张京豫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各类关联

交易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余额 

（万元） 

1 张倩 
公司向关联方出售深圳市华飞供应链

有限公司 100%股权 
1,831.17 

2 
深圳市华飞供应链有

限公司 
关联方租赁公司办公场所 77.60 

3 张京豫、齐昌凤 
关联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华鹏

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840 

七、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华飞供应链向公司租赁房产的租

赁面积由约 350 平方米变更为约 262.5 平方米，有利于公司拓展业务需要增加

办公面积，同时也保障了华飞供应链业务及人员的稳定性，交易公允合理，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及

相关人员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执行相关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文件的要求。综上，我们同意关联

人向公司租赁房产变更的事项。 

八、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华飞供应链向公司租赁房产的租赁面积由约 350 平

方米变更为约 262.5 平方米，既解决公司为拓展业务需要增加办公面积同时又维

护了华飞供应链业务及人员的稳定性，交易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文件的要求。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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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